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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市教二三字第四一七一三號

 一、台北市政府教育局(以下簡稱本局)為使台北市國民中小學中之

 特殊學生統合於正常教學環境中，接受補救或充繁性之個別化教

 學與輔導，以發展良好社會適應能力並充分發揮潛能，特訂定本

 要點。

 二、資源班收受學生對象為可因部分時間之特殊教育與密集輔導，而

 在智能、特殊專長、情緒或其他行為發展等方面獲得助益之學生。

 三、新設立資源班之學校，應於成立前一學年度，擬訂計婁報本局核

 准。

 四、各資源班應於校內成立「資源班推行小組」。以校長為召集人、

 輔導室主任為執行秘書、各資源教師及相關慮、室人員為小組成

 員，並於每學期開學與結業前召開工作協調會，以協調資源班有

 關工作事宜，必要時得開臨時會議。

 五、資源班教師員額編制，國中每班置教師三人，國小每班置教師二

 人，應遴選受過特殊專業訓練之教師擒任。

 六、資源班每班應至少設有一間具專門設備之資源教室，資源班經費

 按規定編列。

 七、資源班收受學生程序得先由輔導老師或普通班教師轉介，經輔導

 室會同資源教師及有關人員根據學生性行、各項評壘、測驗及教

 師觀點結果初評後，提請校長召集有關處、室複選後遴定，必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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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時得邀請專家參與之。

 八、寅源教師應於學生入班後二星期內，參酌校內外資源，會同普通

 班教師共同擬訂個別化教學方案，切貿貿施。．

 九、資源班學生於學期中如有適應不良現象，經加強輔導後仍無改善

 者，得輔溥其返回普通斑或另予適當之安置。

 十、資源教師應與原普通斑教師及家長密切聯繫，共同合作進行教學

 ．設計及追蹤輪罄。

 十一、資源班每年應於成班後二星期內，將斑級數、學生數、課程表、

 搪任教師及授課節數報局備查，並於每年六月底前將學生學習

 成果暨檢討事項等有關資料報局。

 十二、輔導室主任應定期會同普通斑教師、資源班教師及有關人員，

 舉行學生個案研討會，必要時得請專家列席指導。

 十三、本實施要點如有未規定事項，悉依現行有關規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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